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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千元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７－９

月

２０１７

年

７－９

月 同比变动

营业收入

２

，

１５８

，

８２４ １

，

４０７

，

９２８ ５３．３３％

营业利润

５１０

，

１４４ ４８６

，

９１４ ４．７７％

利润总额

５１０

，

５６９ ４８６

，

８８６ ４．８６％

净利润

４３０

，

８０４ ４０１

，

０５２ ７．４２％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４３２

，

６３３ ４００

，

９５６ ７．９０％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的主要数据

单位：千元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７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８

年

７－９

月

２０１７

年

７－９

月

经营活动 （所用）

／

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

８

，

４６０

，

６４２

） （

３６

，

２８２

，

１２３

） （

１０

，

４０５

，

１５６

）

８

，

２８８

，

７８０

投资活动产生

／

（所用）的

现金流量净额

２５

，

２８７

，

９２０

（

２２

，

８３７

，

００９

）

１

，

２４８

，

５２８

（

３５

，

１６２

，

５６６

）

筹资活动 （所用）

／

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

１９

，

６９９

，

５２９

）

３９

，

７５０

，

２７１ ３

，

１２１

，

５６２ ２５

，

７７６

，

１０２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减少

额

（

２

，

８５８

，

９６４

） （

１９

，

３６０

，

３３０

） （

６

，

１５３

，

０１１

） （

１

，

０８１

，

６５５

）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四）

２０１８

年全年业绩情况

２０１８

年，本行积极应对外部经营环境变化，深入研究山东省及青岛市经济

及产业链，通过持续创新，保持业务发展与当地经济结构转型高度契合，实现

业务规模与盈利水平的稳定增长。结合本行当前业务的经营情况，根据本行对

于资产规模、负债规模、收入规模、费用规模等各项财务报表重要科目变动趋

势的预测，预计本行

２０１８

年

１－１２

月的营业收入为

６４．７６

亿元至

７０．３５

亿元，同比

增长幅度约为

１６％

至

２６％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１９．１９

亿元至

２０．９０

亿

元，同比增长幅度约为

１％

至

１０％

；在扣除

２０１８

年已宣告发放的境外优先股股息

后，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

１４．１５

到

１５．８６

亿元，较

２０１７

年预计下

降

２５．５％

至

１６．５％

。本行经营状况变动情况与行业变化情况一致，未发生重大变

化。

总体而言，本行财务报告审计截至日后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期间，本行

经营模式、业务范围、业务种类、客户群体、税收政策等未发生重大变化，也未

发生对本行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及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

重大事项。

十一、境外优先股发行后摊薄归属于普通股股东净利润的风险

经中国银监会青岛监管局 《关于青岛银行发行境外优先股及修改章程相

关条款的批复》（青银监复［

２０１７

］

６７

号）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

准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优先股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７

］

１５８５

号）

核准， 本行于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９

日以非公开方式发行了

６０

，

１５０

，

０００

股境外优先股。

本行在依法弥补亏损、提取法定公积金和一般准备后，有可分配税后利润且资

本充足率满足相关监管机构的要求的前提下才可以分配境外优先股股息。 但

由于优先股股东优先于普通股股东分配公司利润，在支付优先股股息之后，普

通股股东可能面临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可供分配净利润减少的风险。 本行未

来将按照既定的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保持对普通股股东利润分配政策的稳定

性。

十二、其他事项提示

中国证监会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５

日批准了本行在境外首次公开发行

Ｈ

股股票

的申请。 本行

Ｈ

股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

日在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交易。 本行按照国

际财务报告准则和当地监管要求披露有关数据和信息。 由于境内和境外会计

准则和监管要求存在差异， 本招股意向书与本行已经在境外披露的首次公开

发行

Ｈ

股招股意向书、年度报告、中期报告等在内容和格式等方面存在若干差

异，本行提请投资者关注。 此外，由于境内证券市场和香港证券市场存在一定

差异，本行

Ａ

股和

Ｈ

股交易价格未必一致，但

Ａ

股和

Ｈ

股交易价格可能会相互影

响但也未必能相互预示。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发行股数：

不超过

４５０

，

９７７

，

２５１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１０．００％

，具体发

行数量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本行资本需求情况、 本行与监管机

构沟通情况和发行时市场情况等决定

每股面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每股发行价格： 人民币【】元

定价方式

通过向询价对象询价方式确定发行价格， 或通过本行与主承销商自主

协商直接确定发行价格，或以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确定发行价格

发行市盈率

【】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每股收益计算，每股收益按本行

２０１７

年经审

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４．５２

元

／

股（按本行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扣除其他权益工具后归属于

母公司普通股股东权益除以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元

／

股（按本行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扣除其他权益工具后归属于

母公司普通股股东权益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后除以本次发行后

股份总数计算）

发行市净率 【】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拟申请上市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Ａ

股发行后总股本：

不超过

４

，

５０９

，

６９０

，

０００

股， 其中

Ａ

股不超过

２

，

７４６

，

６５５

，

０２０

股，

Ｈ

股

１

，

７６３

，

０３４

，

９８０

股

境内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 不超过

２

，

７４６

，

６５５

，

０２０

股

境外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

１

，

７６３

，

０３４

，

９８０

股

发行方式

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

方式或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发行方式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自然人和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的除外）。如

任何上述

Ａ

股发行对象是本行的关连人士，本行将采取一切合理措施以

遵守上市地上市规则的有关要求

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

流通限制、股东对所持股份自

愿锁定的承诺：

本次发行前持有本行总股本

５％

以上股份的内资股股东国信实业承诺自

本行

Ａ

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在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本行股份， 也不向本行

回售上述股份。

本次发行前，海尔投资、海尔空调电子、青岛海尔、海尔模具、海尔工装、

海尔机器人、海尔空调器、海尔特种电冰柜等

８

家企业为发行人关联股

东。 上述

８

家公司分别承诺自发行人

Ａ

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

日起

３６

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在本次发行前

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向发行人回售上述股份（但在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且受让方同意遵守转让方的股份锁定承诺的情况下， 在其公司及

其公司的关联方之间转让的除外）。

山东三利源经贸有限公司、青岛海仁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青岛即发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嘉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青岛贝蒙特实业有限公司、青岛新红纺集团有

限公司、联合创业集团有限公司、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金王应

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青建集团股份公司、青岛华通国有资本运营（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分别承诺自发行人

Ａ

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

日起

３６

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在本次发行前

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向发行人回售上述股份。

上述内资股股东持股比例合计占发行人本次发行前股份总数的

５１．９５％

。

本次发行前持有本行总股本

５％

以上股份的内资股股东国信实业承诺若

在股份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拟进行股份减持， 每年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

持有股份数量的

２５％

， 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若公司股票有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股份拆细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减持价

格将进行相应的除权、除息调整）；若拟进行股份减持，减持股份意向将

在减持前

３

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参与本行

２０１４

年股份认购的股东国信实业、海尔旗下六家公司（包括海

尔模具、海尔工装、海尔机器人、青岛海尔、海尔空调器以及海尔特种电

冰柜），以及圣保罗银行分别承诺，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８

日（即有关认购完成

工商登记之日）起五年内，不会转让其于此次认购的

９

，

５１７．９８

万股股份、

１４

，

５０１．８７

万股股份以及

１１

，

１１１．１２

万股股份。 此外圣保罗银行在本行

Ｈ

股上市之前承诺于

Ｈ

股上市日起三年内不会转让其所持有的其他股份

权益。

持有本行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其所持本行股票自本行

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也不由本行回购该部

分股份；在前述锁定期期满后，其还将依法及时向本行申报所持有的本

行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内每年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

议转让等方式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本行股份总数的

１５％

，

５

年内转

让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其所持本行股份总数的

５０％

， 不会在卖出后

６

个月

内再行买入，或买入后

６

个月内再行卖出本行股份。 在离任后

６

个月内，

不转让所持本行股份。

持有本行股份的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若其所持本行股票在锁定期

满后

２

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本行上市后

６

个月内如本行

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６

个月期末收

盘价低于发行价，其持有本行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６

个月。

上述股份锁定和减持价格承诺不因其职务变更、离职而终止。上述发行

价指本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如果本行上市后因派发现金

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证券交

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

根据《关于规范金融企业内部职工持股的通知》（财金［

２０１０

］

９７

号）的规

定，持有内部职工股超过

５

万股的个人，自本行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股份转让锁定期不得低于

３

年，持股锁定期满后，每年可出

售股份不得超过持股总数的

１５％

，

５

年内不得超过持股总数的

５０％

。

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

（财企［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的相关规定，由本行国有股东划转为社保基金理事

会持有的本行国有股， 社保基金理事会承继原国有股东的锁定承诺和

锁定义务。 根据国务院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发布的《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

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国发［

２０１７

］

４９

号）：“《财政部 国资委 证监会 社

保基金会关于印发 〈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实施办法〉的通知》（财企［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等现行国有股转（减）持政策

停止执行。 ”本行国有股东向社保基金理事会划转国有股相关事宜应按

照届时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执行。

承销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由联席主承销商牵头组成的承销团以余额包销方式承销

本次发行的股票。

募集资金总额和净额

募集资金总额根据询价后确定的价格乘以发行股数确定， 预计募集资

金净额则由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确定。

发行费用概算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约为

７

，

５８４．７２

万元，包括承销及保荐费用

５

，

６７２．９５

万

元，审计及验资费用

７２５．６２

万元，信息披露费用

６６９．８１

万元，律师费用

３４４．３４

万元，发行上市手续费等其他费用

１７１．９９

万元（上述费用均为不

含增值税费用）。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本行基本情况

本行名称：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行英文名称：

ＢＡＮＫ ＯＦ ＱＩＮＧＤＡＯ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

４

，

０５８

，

７１２

，

７４９

元

法定代表人：郭少泉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６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秦岭路

６

号

３

号楼

办公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秦岭路

６

号

３

号楼

邮政编码：

２６６０６１

电话：

０５３２－８５７０ ９７２８

传真：

０５３２－８５７８ ３８６６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ｑｄｃｃｂ．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ｉｒ＠ｑｄｂａｎｋ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二、本行历史沿革

（一）本行设立情况

１

、本行设立方式

根据《国务院关于组建城市合作银行的通知》（国发［

１９９５

］

２５

号）的精神，

１９９５

年

９

月

２５

日，青岛市人民政府向中国人民银行报送《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

组建青岛市合作商业银行请示》（青政发［

１９９５

］

１８４

号），正式提出组建青岛城

市合作银行的申请。

１９９５

年

１１

月

９

日，中国人民银行下发《关于青岛市开展城市

合作商业银行组建工作的复函》（银复［

１９９５

］

３８６

号），原则同意青岛城市合作

银行的组建方案。

根据 《关于青岛市开展城市合作商业银行组建工作的复函》（银复［

１９９５

］

３８６

号）批准的组建方案的要求，青岛城市合作银行筹建领导小组对青岛市

２１

家城市信用社进行了全面的清理整顿，聘请青岛市资产评估中心、青岛经协会

计师事务所、 青岛华信资产评估事务所对各城市信用社进行了清产核资和股

权评估工作，主要的评估内容如下：

（

１

）流动资产及贷款的清查及评估

①

现金及存款：现金采用实地盘点法，核实库存现金是否与账面值相符；

存款包括存放中央银行款项、缴存准备金、存放同业款项，采用函查的方法，核

实账面值是否与开户银行余额相符。

②

拆出资金：逐笔核实勾对拆放合同，拆出账务，函证实际拆出资金余额。

③

贷款：对于短期贷款和中长期贷款，在逐笔函证贷款余额和审查贷款合

同、担保合同和抵押合同的基础上，分析贷款风险程度。对担保贷款，逐笔核查

贷款单位和担保单位的会计报表，分析其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 对抵押贷款，

逐笔审查抵押物的价值和抵押证件的真实合法性， 然后按正常贷款、 逾期贷

款、催收贷款、呆账贷款和待界定风险贷款分类造册登记。

④

其他应收款：逐笔核对账面值，对不该列入“应收款”科目进行调整。

⑤

呆账准备金、坏账准备金与投资风险准备金

（

２

）固定资产、递延资产的清查及评估

①

固定资产：包括房屋建筑物和机器设备两类。房屋建筑物采用现行市价

法评估，机器设备采用重置成本法评估。

房屋建筑物：包括营业、办公、住宅用房，逐笔登记，现场清查，核对产权证

明文件，按房屋的地理位置、房屋的类型用现行市价法进行清查评估，确定房

屋的真实价值。

机器设备：包括办公设备和运输设备。 采用逐笔登记，现场清查的办法核

实。 对办公设备的精度、性能、使用保养等和对运输设备的行驶里程、运输年

限、维修保养等进行勘察，用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确定机器设备的真实价值。

②

在建工程：核查实际支付的在建工程款余额，逐笔登记，按实际支付的

工程款进行评估。

③

递延资产：信用社的递延资产主要为开办费、租入固定资产改良支出和

水电增容费等摊销期限一年以上的费用，在审查其开支范围基础上，评估其支

付和摊销额。

（

３

）负债的清查及评估

①

各项存款：包括活期存款、活期储蓄存款、定期存款、定期储蓄存款，按

期限档次分类。 对单位存款户进行函查，确定实际存款额是否与账面值相符。

②

应付利息：核查定期存款和定活两便存款利息是否按规定计提，对未提

足部分评估时补提。

③

应付福利费：核查是否按规定提取和支付福利基金。

④

其他负债。

（

４

）所有者权益的清查及评估

①

实收资本：逐笔核对股东名册、股权证和原收账凭证，核查股金与批准

额度是否相符、股东名称与批准的股东名称是否一致，有无变动情况，对股东

名称及入股金额逐笔登记。

②

资本公积：将此次评估调增股东资产净值转入资本公积。

③

公益金：核查是否按规定比例提取，是否按规定开支。

（

５

）信用社对外提供经济担保的清查及评估

在公开渠道刊登通告，限定有关单位在九十日内前往筹建办公室登记，逾

期不登记者，担保自动失效。核查担保合同，列出清单，对已明确由信用社承担

经济责任的债务，纳入信用社负债类评估认定，对未到期或正在发生民事诉讼

的经济担保重新确认。

通过对

２１

家城市信用社开展清产核资及资产评估工作， 青岛市资产评估

中心出具了《清产核资及股权评估报告书》（青评字［

１９９６

］第

４６－５６

号），青岛经

协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 《清产核资及股权评估报告书》（青协评字 ［

１９９６

］第

００５－００９

号），华信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了《清产核资及股权评估报告书》（青

华评字［

１９９６

］第

２１８－２２２

号）。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

２２

日，针对青岛城市合作商业银行筹建领导小组提交的《关于

确认城市信用社清产核资及股权评估结果的申请》（青城银筹［

９６

］

１７

号），青岛

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出具 《关于对市区

２１

家城市信用社资产评估报告书验证确

认的通知》（青国资评［

１９９６

］

７２

号），对本行设立时城市信用社清产核资及股权

评估结果进行了确认，确认结果如下：

单位：元

序号 信用社简称

资产 负债 净资产

账面值 评估值 账面值 评估值 账面值 评估值

１

京华

５４

，

０２７

，

３９０ ５４

，

３０３

，

９０５ ４９

，

０９９

，

１５４ ４９

，

１１６

，

２７３ ４

，

９２８

，

２３６ ５

，

１８７

，

６３２

２

华能

７６

，

０１４

，

８１９ ７６

，

３４６

，

９５４ ５５

，

０１１

，

１４５ ５４

，

９８９

，

０２７ ２１

，

００３

，

６７４ ２１

，

３５７

，

９２６

３

民丰

１１５

，

５６７

，

６８７ １１５

，

７０４

，

９７８ １０４

，

９９０

，

５９０ １０５

，

０２０

，

８３７ １０

，

５７７

，

０９８ １０

，

６８４

，

１４１

４

金海

７４

，

５９８

，

３８０ ７５

，

２２２

，

０２３ ６９

，

０３１

，

７１０ ６９

，

０６９

，

７７１ ５

，

５６６

，

６７０ ６

，

１５２

，

２５２

５

欣奇

１６７

，

１８２

，

４３１ １６７

，

５２８

，

７６３ １５５

，

８２６

，

２０７ １５５

，

９４９

，

５７１ １１

，

３５６

，

２２５ １１

，

５７９

，

１９２

６

金通

１１５

，

３３１

，

８９０ １１２

，

２２６

，

０１５ １０６

，

２１９

，

６２３ １０４

，

８３８

，

１５０ ９

，

１１２

，

２６６ ７

，

３８７

，

８６５

７

新益

２１５

，

８８１

，

１７０ ２１５

，

３８４

，

７１０ ２０５

，

５８８

，

８２６ ２０５

，

３５７

，

４０９ １０

，

２９２

，

３４４ １０

，

０２７

，

３０１

８

大通

１３０

，

８８６

，

５５３ １３１

，

０７３

，

５８７ １２７

，

２４１

，

８６４ １２７

，

２５６

，

４７９ ３

，

６４４

，

６９０ ３

，

８１７

，

１０８

９

汇亨

１５５

，

４０２

，

６７７ １４２

，

１４４

，

９３２ １５１

，

１５４

，

３２８ １３９

，

８６７

，

８５７ ４

，

２４８

，

３４９ ２

，

２７７

，

０７５

１０

华鑫

３５５

，

１８７

，

０９１ ３５５

，

０７１

，

２７０ ３４１

，

１３０

，

１２３ ３４１

，

０８１

，

６９３ １４

，

０５６

，

９６９ １３

，

９８９

，

５７７

１１

沧口

９３４

，

３１０

，

７８０ ９４１

，

０６６

，

８３７ ８８９

，

９６０

，

５９６ ８８６

，

００５

，

２１８ ４４

，

３５０

，

１８４ ５５

，

０６１

，

６１９

１２

海永亨

２０１

，

９１４

，

４９２ ２０２

，

３８６

，

５４０ １９５

，

１３９

，

７２３ １９６

，

５６５

，

８１５ ６

，

７７４

，

７７０ ５

，

８２０

，

７２５

１３

恒通

１６８

，

３２６

，

６５９ １６６

，

５４３

，

７２４ １６０

，

０１９

，

４９８ １６１

，

４３９

，

３６３ ８

，

３０７

，

１６１ ５

，

１０４

，

３６１

１４

金星

１３７

，

３５５

，

６７６ １４０

，

３１１

，

８８２ １２８

，

８８２

，

４０３ １３５

，

３０１

，

９４２ ８

，

４７３

，

２７４ ５

，

００９

，

９４０

１５

银达

３０９

，

７１２

，

５０３ ３１２

，

８８４

，

５３０ ２９８

，

４４３

，

０９１ ２９５

，

４３４

，

１１０ １１

，

２６９

，

４１２ １７

，

４５０

，

４２０

１６

科技

１０８

，

４４６

，

６９４ １０９

，

１８７

，

５０３ １００

，

３７４

，

２９２ １０１

，

９７９

，

８７８ ８

，

０７２

，

４０２ ７

，

２０７

，

６２６

１７

金岛

１２８

，

６００

，

１１３ １２９

，

５６７

，

２３２ １２３

，

４６３

，

４１８ １２４

，

３２０

，

５１６ ５

，

１３６

，

６９５ ５

，

２４６

，

７１６

１８

兴源

７２

，

８１７

，

０８７ ７３

，

２４１

，

４０１ ７０

，

０９１

，

３９５ ６９

，

８３１

，

８９９ ２

，

７２５

，

６９３ ３

，

４０９

，

５０２

１９

信通

４７６

，

２１８

，

４５８ ４７５

，

８２２

，

１２７ ４５２

，

３６６

，

６５０ ４５１

，

７２６

，

４００ ２３

，

８５１

，

８０８ ２４

，

０９５

，

７２６

２０

银通

１０７

，

６７６

，

０５８ １０８

，

０４５

，

３６８ １０３

，

３３７

，

１３８ １００

，

１９０

，

６３７ ４

，

３３８

，

９２０ ７

，

８５４

，

７３１

２１

黄海

１０３

，

７９４

，

９１９ １０３

，

８２４

，

２７５ ９６

，

４５７

，

５２１ ９７

，

２２４

，

８９２ ７

，

３３７

，

３９８ ６

，

５９９

，

３８３

根据《青岛城市信用社清产核资及股权评估办法》，对上述依法经青岛市

国资委确认后的评估结果，还需作以下核实调整：

（

１

）按规定标准确认的呆账放款、坏账损失、投资损失首先用城市信用社

已经提取的呆账损失准备金、坏账损失准备金、投资风险准备金冲减，不足部

分冲减净资产。

（

２

）呆账损失准备金、投资风险准备金、坏账损失准备金冲减后不足规定

比例，从净资产中补足到规定比例。

（

３

）城市信用社未提足的公益金、职工奖励基金、各种未划缴的社会统筹

和社会保障基金以及拖欠的职工福利等，要从净资产中扣除。

（

４

）国家减免税形成的资产，应审查其减免税的批复文件，批文中有规定

的按规定执行，无规定的可以作为股东权益分配。

（

５

）作出上述

４

项及其他应扣除项目后的净资产，即可作为城市信用社原

股东入股的股金。

根据《青岛城市信用社清产核资及股权评估办法》，评估确认的净资产，按

股东的原持股比例进行折算，作为向本行入股的股本额。具体计算方法是将评

估确认的净资产除以原实收资本作为折股系数，股东原股金乘以折股系数，即

作为该股东在本行的新股权。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

２３

日，青岛市人民银行向中国人民银行报送《青岛城市合作商

业银行筹建方案》（青银［

１９９６

］

１４６

号）。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

２２

日，中国人民银行下发《关

于筹建青岛城市合作银行的批复》（银复［

１９９６

］

２２０

号），同意筹建青岛城市合

作银行。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

１９

日， 原青岛市

２１

家城市信用社全体股东以及青岛市财政局、

捷动集团、颐中烟草、鲁煤实业、福兴物业等五家法人单位签署《青岛城市合作

银行发起人协议》，共同发起设立青岛城市合作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

２８

日，本行召开创立大会暨首届股东代表大会，审议并通过《青

岛城市合作银行筹建工作情况报告》、《青岛城市合作银行章程 （草案）》 等文

件，并选举产生首届董事会及监事会成员。

１９９６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中国人民银行下发 《关于青岛城市合作银行开业的批

复》（银复［

１９９６

］

３５３

号），批准本行开业，并核准发起人为原

２１

家城市信用社全

体股东以及青岛市财政局、捷动集团、颐中烟草、鲁煤实业，初始设立的注册资

本和实收股本均为

２４

，

７４４

万元。

１９９６

年

１１

月

６

日，中国人民银行向本行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机构法

人许可证》（

Ｄ１００１４５２００１１

号）。

１９９６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本行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取得青岛市工商局核发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２６４６０９６０－２－１

）。

２

、本行发起人及设立时的股本

本行设立时的发起人为原青岛市

２１

家城市信用社全体股东及青岛市财政

局、捷动集团、颐中烟草、鲁煤实业等

４

家法人单位，注册资本为

２４

，

７４４

万元，股

本总额为

２４

，

７４４

万股。

青岛市财政局、捷动集团、颐中烟草、鲁煤实业等

４

家法人单位以货币资金

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货币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１

青岛市财政局

２

，

８００ １１．３２％

２

捷动集团

５００ ２．０２％

３

颐中烟草

３５０ １．４１％

４

鲁煤实业

１５０ ０．６１％

合计

３

，

８００ １５．３６％

原青岛市

２１

家城市信用社股东以净资产扣除公益金等扣减项后出资情况

如下：

序号 信用社名称 净资产扣除公益金等扣减项后出资（万元） 股权比例

１

青岛市沧口城市信用合作社

４

，

７０１ １９．００％

２

青岛市华能城市信用合作社

２

，

０４５ ８．２６％

３

青岛市信通城市信用合作社

１

，

９９０ ８．０４％

４

青岛市华鑫城市信用合作社

１

，

３９５ ５．６４％

５

青岛市银达城市信用合作社

１

，

２３１ ４．９７％

６

青岛市欣奇城市信用合作社

１

，

１４４ ４．６２％

７

青岛市新益城市信用合作社

１

，

０８７ ４．３９％

８

青岛市民丰城市信用合作社

１

，

０４７ ４．２３％

９

青岛市银通城市信用合作社

７３７ ２．９８％

１０

青岛市科技城市信用合作社

６７９ ２．７４％

１１

青岛市金通城市信用合作社

６７５ ２．７３％

１２

青岛市黄海城市信用合作社

６４３ ２．６０％

１３

青岛市金海城市信用合作社

５９６ ２．４１％

１４

青岛市海永亨城市信用合作社

５２４ ２．１２％

１５

青岛市京华城市信用合作社

５１６ ２．０９％

１６

青岛市金岛城市信用合作社

４９３ １．９９％

１７

青岛市金星城市信用合作社

４５１ １．８２％

１８

青岛市兴源城市信用合作社

３２６ １．３２％

１９

青岛市恒通城市信用合作社

３２５ １．３１％

２０

青岛市大通城市信用合作社

２３２ ０．９４％

２１

青岛市汇亨城市信用合作社

１０８ ０．４４％

合计

２０

，

９４４ ８４．６４％

本行设立时的股本设置、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万股） 股权比例

１

青岛市财政局

２

，

８００ １１．３２％

２

捷动集团

５００ ２．０２％

３

颐中烟草

３５０ １．４１％

４

鲁煤实业

１５０ ０．６１％

５ ２１

家城市信用社原法人股东（

２９６

名）

１８

，

７４８ ７５．７７％

６ ２１

家城市信用社原个人股东（

２

，

１６６

名）

２

，

１９６ ８．８７％

合计

２４

，

７４４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

２５

日，青岛市审计师事务所就本行设立时发起人的出资情况进

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青审所验字［

１９９６

］第

１０３

号）。 毕马威华振对

各家会计师事务所为本行设立出资和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７

日止新增注册资本及

实收资本验资出具的验资报告中所述的出资或增资事项进行了复核， 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８

日出具了《验资复核报告》（毕马威华振验字第

１５００９２５

号）。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９

日，青岛市人民政府向中国证监会出具了《青岛市人民政府

关于确认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历史沿革等情况的函》（青政函［

２０１５

］

５４

号），

对本行设立时的情况作出了说明，认为本行的设立情况总体合法合规，如今后

发生重大权属纠纷等相关问题，青岛市有关部门将积极配合本行协调解决。

３

、发起设立后实收资本缺额及弥补情况

本行发起设立后至

１９９７

年底期间，实收资本发生以下变动：

青岛市国税局对

１１

家城市信用社因清产核资过程中发生净资产增值所应

补缴的所得税进行了追缴，追缴所得税共计

１

，

８７７

万元，导致青岛城市合作银

行的实收资本出现相应缺额。 本行对上述信用社股东持有本行的股份数量进

行了相应扣减。

原青岛市京华城市信用合作社股东青岛舜丰公司， 由于其清算后法人资

格注销，本行退还其持有的

３０

万股本行股份所对应的

３０

万元出资，导致本行实

收资本出现相应缺额。

原青岛市民丰城市信用合作社股东青岛市工商业联合会为返还其会员基

金，撤回其持有的

１４６

万股本行股份，本行退还了所对应的

１４６

万元出资，导致

本行实收资本出现相应缺额。

青岛市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３００

万元认购本行

３００

万股股份， 弥补了

本行实收资本的部分缺额。

经过上述变动，本行实收资本较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注册资本有

１

，

７５３

万

元缺额。 该等缺额于

１９９９

年在本行实施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的过程中获得弥

补。本行

１９９９

年以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的详细情况请参见本招股意向书“第五

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二、 本行历史沿革———（二） 本行历次股本演变情

况———

１

、

１９９９

年以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

（二）本行历次股本演变情况

１

、

１９９９

年以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

本行于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

２３

日

召开第一届股东大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方案，

即将

１９９７

年税后利润中

２

，

８２０

万元转为资本金， 其中

１

，

７５３

万元用于弥补资本

金缺口，

１

，

０６７

万元转为新增股本。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

８

日，中国人民银行下发《关于青岛市商业银行变更注册资本金

的批复》（银复［

１９９９

］

７４

号），同意上述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方案。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

２

日， 青岛市审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验资报告》（青审所验字

［

１９９９

］

３１

号）。 经审验，截至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

３１

日，本行增加注册资本

１

，

０６７

万元，变

更后的注册资本总额为

２５

，

８１１

万元。

本行就上述变更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取得了山东省工商局换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７００００１８０１００９

），注册资本变更为

２５

，

８１１

万元。

２

、

２００１

年增资扩股

本行于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

１７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８

日召

开第一届股东大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增资扩股的初步方案，即向海

尔集团下属相关企业为主要发行对象发行股份， 通过增资扩股使本行的实收

资本达到

１０

亿元。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中国人民银行下发《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青岛市商

业银行增资扩股的批复》（银办函［

２００１

］

２４２

号），同意本行增资扩股

５．１０

亿元，

募股对象为海尔集团下属相关企业。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１７

日，中国人民银行青岛市中心支行下发《关于同意青岛海尔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等六家企业入股青岛市商业银行的批复》（青银复［

２００１

］

９４

号），审核通过了海尔投资等

６

家企业入股本行的股东资格，同意其以货币资金

方式入股

５１

，

０７０

万股。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６

日，本行召开

２００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根据人民银行青岛

市中心支行的批复调整了增资扩股方案，作出了《关于本行有关事项变更的决

议》，即向海尔投资、海尔空调电子、海尔工装、海尔机器人、青岛海冠模具研制

有限公司、青岛海科精密模具研制有限公司发行

５１

，

０７０

万股，每股价格为

１

元，

入股总额为

５１

，

０７０

万元。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山东大地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鲁大地会验字

（

２００１

）第

０１２１

号）。 经审验，截至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本行增加注册资本

５１

，

０７０

万

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总额为

７６

，

８８１

万元。此次增资扩股认购方及其认购情况

如下表所示：

序号 单位名称 认购股份数（万股）

１

海尔投资

３１

，

８１０

２

海尔空调电子

１６

，

９８０

３

青岛海冠模具研制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４

海尔工装

８００

５

海尔机器人

３８０

６

青岛海科精密模具研制有限公司

１００

合计

５１

，

０７０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下发《关于核准青岛市商业银行

修改章程和变更注册资本的批复》（济银准［

２００１

］

８４

号），同意本行将注册资本

由原来的

２５

，

８１１

万元变更为

７６

，

８８１

万元。

本行就上述变更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取得了山东省工商局换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７００００１８０１００９

），注册资本变更为

７６

，

８８１

万元。

３

、

２００５

年增资扩股

本行于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３０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８

日召

开

２００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增资扩股的初步方案， 具体内容

为：本行增资扩股

６

亿股，由国信实业、青岛企发和青岛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按每

股

１．５０

元的价格认购增发股份，溢价

３

亿元用于冲抵本行等额的不良资产。 其

中， 国信实业出资

５．１０

亿元认购

３．４０

亿股， 青岛企发出资

２．２０

亿元认购

１．４７

亿

股，青岛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１．７０

亿元认购

１．１３

亿股。

本行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１

日召开董事会， 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６

日召开

２００５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０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执行情况的

报告》，对上述增资扩股方案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方案具体内容为：向国信实

业发行

３４

，

０００

万股，价格为每股

１

元，入股总额为

３４

，

０００

万元，另外出资

１７

，

０００

万元置换本行不良资产。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５

日，青岛国资委下发《关于出资青岛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有关事宜的批复》（青国资产权［

２００５

］

１０５

号），同意上述增资扩股方案。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青岛银监局下发 《关于青岛市商业银行增资扩股的批

复》（青银监复［

２００５

］

２１８

号），同意上述增资扩股方案。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山东天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鲁天华内验字

（

２００５

）第

１８

号）。 经审验，截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行增加注册资本

３４

，

０００

万

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总额为

１１０

，

８８１

万元。 此次增资扩股认购方及其认购情

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单位名称 认购股份数（万股）

１

国信实业

３４

，

０００

合计

３４

，

０００

本行就上述变更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取得了山东省工商局换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７００００１８０１００９

）， 注册资本变更为

１１０

，

８８１

万

元。

４

、

２００７

年增资扩股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０

日，本行召开

２００７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对

２００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进行修订的议案》。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０

日，本行召

开

２００８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作出《关于对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入

股我行决议进行修订的决议》，向青岛企发发行

５

，

０００

万股，价格为每股

１

元，入

股总额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另外出资

４

，

５００

万元置换本行等额不良资产。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２７

日，青岛国资委下发《关于市企业发展投资公司认购商业银

行股权价格调整的批复》（青国资投资［

２００７

］

２０

号），同意上述增资扩股方案。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４

日， 山东天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验资报告》（鲁天华内验字

（

２００７

）第

１７

号）。 经审验，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４

日，本行增加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变

更后的注册资本总额为

１１５

，

８８１

万元。此次增资扩股认购方及其认购情况如下

表所示：

序号 单位名称 认购股份数（万股）

１

青岛企发

５

，

０００

合计

５

，

０００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４

日，青岛银监局下发《关于青岛市商业银行增加注册资本的

批复》（青银监复 ［

２００７

］

１３６

号）， 同意本行将注册资本由

１１０

，

８８１

万元变更为

１１５

，

８８１

万元。

本行就上述变更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取得了山东省工商局换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７０００００１８０１００９４

），注册资本变更为

１１５

，

８８１

万

元。

５

、

２００８

年第一次增资扩股

本行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０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９

日召开

２００８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增资扩股方案，即向北国投等

８

家企业发行

３３

，

０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为

１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

２．６０

元。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７

日，青岛银监局下发《关于北京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等入

股青岛银行股东资格的批复》（青银监复［

２００８

］

５４

号），批准了北国投、国信证

券、上海嘉诚、联合担保、恒生电子入股青岛银行的股东资格。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４

日， 山东天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验资报告》（鲁天华内验字

（

２００８

）第

１１

号）。 经审验，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

日，本行增加注册资本

３３

，

０００

万元，

变更后的注册资本总额为

１４８

，

８８１

万元。此次增资扩股认购方及其认购情况如

下表所示：

序号 单位名称 认购股份数（万股）

１

北国投

８

，

０００

２

国信证券

６

，

０００

３

上海嘉诚

６

，

０００

４

联合担保

４

，

０００

５

山东海润

４

，

０００

６

金王化学

２

，

０００

７

恒生电子

２

，

０００

８

创新置业

１

，

０００

合计

３３

，

０００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３

日， 青岛银监局下发 《关于青岛银行增加注册资本的批复》

（青银监复［

２００８

］

１９４

号），同意本行将注册资本由

１１５

，

８８１

万元变更为

１４８

，

８８１

万元。

本行就上述变更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取得了山东省工商局换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７０００００１８０１００９４

），注册资本变更为

１４８

，

８８１

万

元。

６

、

２００８

年第二次增资扩股

本行于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１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０

日召

开

２００７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进行增资扩股。 本行于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５

日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０

日召开

２００７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同意向圣保罗银行和洛希尔公司发行股份。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８

日，中国银监会下发《关于意大利联合圣保罗银行、洛希尔金

融集团控股公司投资入股青岛银行的批复》（银监复［

２００８

］

３２４

号），同意圣保

罗银行入股

３９

，

６９１

万股，同意洛希尔公司入股

９

，

８８３

万股。

本行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２

日

召开

２００８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作出《关于增加注册资本的决议》，根据银监

会批复进一步明确了增资扩股方案， 即向圣保罗银行和洛希尔公司分别发行

３９

，

６９１

万股和

９

，

８８３

万股，每股面值为

１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

２．６０

元。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山东天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鲁天华外验字

（

２００８

）第

０３

号）。 经审验，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７

日，本行增加注册资本

４９

，

５７４

万元，

变更后的注册资本总额为

１９８

，

４５５

万元。此次增资扩股认购方及其认购情况如

下表所示：

序号 单位名称 认购股份数（万股）

１

圣保罗银行

３９

，

６９１

２

洛希尔公司

９

，

８８３

合计

４９

，

５７４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中国银监会下发《中国银监会关于青岛银行变更注册资

本的批复》（银监复［

２００８

］

５２６

号），同意本行将注册资本由

１４８

，

８８１

万元变更为

１９８

，

４５５

万元。

本行就上述变更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取得了山东省工商局换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７０００００１８０１００９４

），注册资本变更为

１９８

，

４５５

万

元。

７

、

２０１１

年增资扩股

本行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作出 《关于青岛银行

２０１１

年资本补充方案相关事项的决定》，明确了增资扩股方案，即向海尔投资

等

１６

家原有股东以及青岛鹏利实业有限公司、青岛碧湾海产有限公司

２

家新股

东发行

５７

，

１４３

万股，每股面值为

１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

３．５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中国银监会下发《中国银监会关于青岛银行资本补充有

关事项的批复》（银监复［

２０１１

］

２９１

号），同意上述增资扩股方案。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毕马威华振出具《验资报告》（

ＫＰＭＧ－Ａ

（

２０１１

）

ＣＲ

Ｎｏ．００２０

）。 经审验，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本行增加注册资本

５７

，

１４３

万元，变更

后的注册资本总额为

２５５

，

５９８

万元。此次增资扩股认购方及其认购情况如下表

所示：

序号 单位名称 认购股份数（万股）

１

青岛鹏利实业有限公司

１２

，

７５４

２

圣保罗银行

１１

，

４２９

３

国信实业

９

，

７９０

４

海尔投资

９

，

１５９

５

海尔空调电子

４

，

８８９

６

北国投

２

，

３０４

７

上海嘉诚

１

，

７２８

８

青岛企发

１

，

４４０

９

青岛碧湾海产有限公司

１

，

０２３

１０

经济开发投资公司

９８５

１１

青岛贝蒙特实业有限公司

７７５

１２

海尔模具

３１７

１３

海尔工装

２３０

１４

海尔保险代理

１２６

１５

海尔机器人

１０９

１６

青岛海尔

３４

１７

海尔空调器

３４

１８

海尔特种电冰柜

１７

合计

５７

，

１４３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中国银监会下发《中国银监会关于青岛银行变更注册资

本的批复》（银监复［

２０１１

］

５６３

号），同意本行将注册资本由

１９８

，

４５５

万元变更为

２５５

，

５９８

万元。

本行就上述变更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取得了山东省工商局换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７０００００１８０１００９４

），注册资本变更为

２５５

，

５９８

万

元。

８

、

２０１４

年增资扩股

本行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６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２

日召开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增资扩股方案，即向青岛海尔等

１１

家原

有股东以及青岛新红纺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威奥轨道装饰材料制造有限公司

和青岛即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３

家新股东发行

５５

，

５５６

万股，每股面值为

１

元，每

股发行价格为

３．６０

元。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６

日，中国银监会下发《中国银监会关于青岛银行增资扩股方案

的批复》（银监复［

２０１５

］

１７

号），同意上述增资扩股方案。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３

日，毕马威华振出具《验资报告》（毕马威华振验字第

１５００１７１

号）。经审验，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２

日，本行增加资本

５５

，

５５６

万元，变更后的注册资

本总额为

３１１

，

１５３

万元。 此次增资扩股认购方及其认购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单位名称 认购股份数（万股）

１

青岛海尔

１３

，

８１４

２

圣保罗银行

１１

，

１１１

３

国信实业

９

，

５１８

４

青岛即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９

，

０９４

５

青岛新红纺集团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６

青岛威奥轨道装饰材料制造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７

山东三利源经贸有限公司

２

，

７１７

８

青岛海仁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２

，

３９１

９

海尔模具

３０８

１０

海尔工装

２２４

１１

青岛碧湾海产有限公司

２２３

１２

海尔机器人

１０６

１３

海尔空调器

３３

１４

海尔特种电冰柜

１７

合计

５５

，

５５６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２

日，中国银监会下发《中国银监会关于青岛银行变更注册资

本的批复》（银监复［

２０１５

］

１２６

号），批准本行将注册资本由

２５５

，

５９８

万元变更为

３１１

，

１５３

万元。

本行就上述变更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取得了山东省工商局换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７０００００１８０１００９４

），注册资本变更为

３１１

，

１５３

万

元。

９

、

２０１５

年首次公开发行

Ｈ

股并上市

本行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本行首次公开发行

Ｈ

股并

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相关议案。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

日，中国银监会青岛监管局下发《中国银监会青岛监管局关于

青岛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Ｈ

股股票并上市方案的批复》（青银监复［

２０１５

］

１３６

号），批准本行首次公开发行

Ｈ

股股票。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５

日，中国证监会下发《关于核准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境外上市外资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５

］

２１９５

号），批准本行境外发行上市。

本行在境外首次公开发售

９９

，

０００

万股

Ｈ

股股票 （包括本行国有股股东出

售的

９

，

０００

万股销售股份）， 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

日在香港联交所主板发行上市，股

份代号为

３８６６

，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行使超额配售权，额外发售

５

，

１９０

万股

Ｈ

股

股票（包括本行国有股股东出售的

４７２

万股销售股份），共计发行

１０４

，

１９０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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